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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1_8C_E4_c122_483270.htm 律师的尴尬 如果十

年之前谈到律师的身份和地位，绝大多数中国人肯定会羡慕

不已。在他们的想象中，律师们舌战法庭，仗义人间，举止

文明，生活潇洒，是备受尊敬的人物。但现在情况恐怕大不

相同了。随着律师数量的增长，律师与社会交往的频率增多

，人们的认识显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持前述观点的依然大

有人在，但这些人往往与律师或者律师职业并无接触，因而

其认识仍然停留在假想阶段，他们还在迷信着关于律师的种

种神话：对前述观点不以为然的人则越来越多，这些人一般

为业内人士和知情者，当然也包括律师本身，他们对律师业

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因而其看法也就现实得多。 事

实上，最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中国的律师在大大小小

的司法官员面前几乎是毫无地位可言的。由于官本位意识、

人治观念的遗毒甚深，司法人员对于律师产生强烈的地位优

越感是可想而知的。律师的工作往往得不到他们的配合，律

师的正确意见往往不被他们采纳，这每每使得律师颇感尴尬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律师连法定的起码执业条

件都难以具备，最后不得不由主管部门加以特殊关照。只是

十多年过去了，上述规定试图禁绝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中国律师报》、《中国律师》杂志每年都会报道数十起诸如

律师无端被法官驱逐出庭、律师无辜被以所谓伪证罪、包庇

罪的名义判罪入狱之类的恶性事件，这恐怕是令当年文件的

制定者们始料未及的。 1996年以来，随着《律师法》的颁布



，《刑事诉讼法》、《刑法》的相继修改，律师界、法学界

一度欢呼律师执业春天的来临。然而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

现法律修改之后律师们的权利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律

师们的地位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在一片倒彩声中，全

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由其法制工作委员会出面，会同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针

对律师和法学专家的呼吁研究了修改后的法律尤其是《刑事

诉讼法》在实施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于1998年1月19日草草推

出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从形式

和体例上看来极不规范的文件。但是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

会发现这一文件和十余年前两部两高联合发文几乎如出一辙

。?ダ?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的立法技术固然是进步了

，但是，我们的法律实践水平依然裹足不前，甚而出现了倒

退的趋势! 也许，细心的读者们会问，笔者提及律师受到法官

不公正对待的问题，是不是所有律师和法官打交道的时候都

会遇到这种尴尬场面呢?当然不是。法庭内外律师与法官不分

彼此、称兄道弟的情况也很平常，以至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对

律师跑关系、走私情、请客送礼的怨言和责难。 当然，更多

的律师既不愿得罪法官以免陷入尴尬，又不愿屈尊俯就失掉

全部尊严，在诉讼中和法官的关系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中间

状态，结果也总是有说不清的麻烦。这些麻烦都由诉讼本身

引起，而在法官看来这也许十分正常。 上述问题的普遍存在

，反映出中国律师现实中的尴尬地位。这种地位的影响所及

，使得律师的委托人以至一般社会公众对律师的高大形象产

生了疑虑。当事人不愿打官司，或者即使打官司也不请律师

，与此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律师与法官缺少先天的亲和 



既然律师在法官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就

自然要大打折扣了。面对中国律师与其法定职责相去甚远的

身份和地位，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啦?其实原因很简单。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它深刻的制度根源。当代中国律师制度

自其设计之初就打下了先天不足的烙印。史无前例的文革之

后，我们草草推出的《律师管理暂行条例》这个法律文件的

历史价值当然不容低估，但它的疏漏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加之中国本土文明对一切民主机制包括律师机制的本能排

拒，短时间内树立和巩固律师的应有地位殊属不易。即使现

在有了《律师法》，对提高律师地位不利的主要制度因素仍

然未得解决。以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为例，这种制度性障碍可

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两种不同的从业渠道，决定了

法官和律师之间缺乏亲和意识。 所谓两种不同的从业渠道，

是指从事法官职业和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分别来自两种不同

的社会群体。众所周知，在西方发达国家，律师是法官的摇

篮；但是在中国，退伍军人却成了法官的摇篮。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我国的司法机关主要依靠退伍军人来补充和壮大，

而律师则主要出身于高等院校。前者可以称之为社会派，后

者可以称之为学院派。因两类人员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工

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两种职业

阶层互不认同的根基。但因前者握有实权，因而在这种互不

认同的心理状态上法官总是比律师更为优越。有律师戏称这

种局面是典型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法官们的一

惯做法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结果当然不是律师说了

算，而是法官说了算。 最近几年上述从业格局有所改观，法

院系统已经对吸收退伍军人有所限制，而开始大量录用法律



专业的毕业生；律师来源也逐渐复杂，这就使得法官和律师

之间的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从业来源模糊起来。但是，上述

格局的改观对律师地位的提高固然不无好处，它却同时孕育

了新的隐患。一方面，就法官从业人员而言，近几年来除最

高法院着意吸收高等院校本科以上法律专业人员之外，我们

发现，各级地方法院吸收的主要是当地司法学校、政法干校

的中专、大专毕业生，而且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譬如北京市

各级法院录用大、中专毕业生，主要限于“北京生源”)。另

一方面，就律师从业状况而言，部分法官下海从事律师职业

固然有助于打破二者的从业界限，但是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却

因更长于打关系而损毁律师整体形象。 两种不同的任职条件

，导致了法官和律师之间互不认同的心理偏见。 所谓两种不

同的任职条件，主要是指法律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要求具

有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而取得的律师资格，而对从事法官职业

的人员却网开一面，几乎没有任何资格限制甚至起码的学历

限制。在这一点上，律师们有理由骄傲，因为当前律师的学

识水平普遍地要高出法官两个层次：一是至少法律大专以上

学历、二是律师资格(法律大专以上学历是参加律师资格考试

的前提条件)。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

学博士乃至法学教授加入专职律师的行业，使得这一反差更

显强烈。虽然最近几年法院系统也做了大量努力，如通过业

余大学教育、函授大学教育、直接录用高校毕业生等形式以

提高法官们的学历层次，并且1995年7月1日生效的《法官法

》规定了有关初任法官(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全国统一考

试制度和更为严格的法官任职资格条件，但这在短期内仍然

难于扭转法官学历偏低的局面(法官资格考试因其封闭性而沦



为轻松的过关考试，系统内取得的大专学历也往往被认为水

分太多而受轻视)。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国律师的整体专业

素质远远高于他们的法官同行。西方国家司法界人士每每对

中国这种职业格局大惑不解，因为在他们那里，法律对法官

的任职要求比对律师严格得多，而不是相反；而且，“律师

是法官的摇篮”。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

情。这当然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局面，但制度上的双重不

合理性使得这一局面发展到严重失衡的程度。而我们在接二

连三地出台《法官法》、《律师法》的时候非但不认真反思

这一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反而以立法的形式一再肯定了这

种并非不可改变的职业结构，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チ

街植煌?的身份定位，造成了法官对律师的心理强势。 就职业

性质而言，《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规

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

是依法代表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与此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律师法》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

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法律关于这

两种职业迥然不同的身份定位，当然是在充分考虑到法官和

律师各自的工作性质而作的必要区分，原本无可厚非；只是

在此基础上赋予法官几乎不受限制的生杀大权，而律师则几

乎没有与法官抗衡的对等性权利，人为地将法官和律师的关

系搞成朝野对立，则又有点匪夷所思。权力资源分配失衡造

成了法官和律师之间明显的地位对垒；过于悬殊的职业权利

，导致了法官对律师明显的地位优势，法官实权在握，律师

只好小心奉陪。律师权利非常有限，执行职务必然困难重重

。法官一旦滥用职权，律师还很难寻求有效的司法救济。在



这种情况下，法官或者对律师百般刁难，或者迫使律师与其

狼狈为奸，也就不足为奇了。??司法公正要求司法职业结构

一体化 面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除了扩大律师的执业权利

、推行司法独立、加强司法系统自身建设之外，应当立即通

过下述途径实现司法职业结构的优化，强化律师的社会地位

，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司法职业的统一，以逐步

消除制度根源，确保司法公正。 首先，统一职业培训制度。 

这一制度要求改变目前法官、检察官、律师任职之前各行其

事的实习、见习制度，将其统一起来。统一的具体做法，可

以是将通过司法考试拟任三种职务的人员都安排在法院任实

习书记员(法学专科毕业者实习二年、法学本科毕业者实习一

年、取得法学硕士以上学位者实习可免)，以便为三者职业的

进一步沟通，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

建立从律师中甄拔法官、检察官的制度。 在司法活动当中居

主导地位的是司法人员。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法律实施是否正确、司法是否公正。考虑到世界各国

的通行做法和当前我国法官、检察官法律素质普遍低于律师

的实际情况，建立从资深律师中甄拔法官、检察官的制度势

在必行。与此同时，还可考虑借鉴仲裁机构聘请仲裁员的有

益经验，有选择地聘请部分优秀律师担任人民陪审员、特邀

审判员和特邀检察员，以求提高整体司法水平、加强律师与

司法人员之间的横向交流，并缓解当前司法机关人力不足的

现实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化

不是靠几招轻描淡写的改革手段就能一蹴而就的。正因为如

此，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距离法治还很遥远。但是，

解决制度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人的问题。笔者深信，一旦我们



培养出足够的具有相同职业背景、相同任职资格和相同法律

素质的统一司法队伍，以取代目前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分立

的局面，我们就会迎来全面实现司法公正的那一天。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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